
文藻外語大學歐亞語文學院 

112 學年度南區「高級中學學生預修大學第二外語課程專班」 

招生簡章 

112.02.14 版 

一、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承辦單位：文藻外語大學歐亞語文學院 

二、辦理目的: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為補助大學辦理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預修大學第二外

語課程，提升青年學生全球移動力。學生參加預修第二外語課程修業期滿，成績及格者，

大學得依各校規定，作為甄選入學加分之參考或入學後學分抵免之依據。 

三、專班期程: 112 學年度(112 年 9 月至 113 年 6 月) 

四、開設班別及報名資格如下表所列，各班別之報名資格不同，請各位同學詳讀：  

開設班別 報名資格 

法語班 

同學符合如下其中一項始得報名本專班： 

1. 於高中/職修讀並取得第二外語課程 4 學分(72 小時)。 

2. 曾修讀第二外語課程且確實具有充足第二外語基礎能力者，請於線上報名

時說明。 

3. 曾居住於該第二外語地區，具有該第二外語基礎能力。 

4. 具有第二外語檢測合格證書等第二外語基礎能力。 

5. 無法語基礎同學可報名。 

德語班 

同學符合如下其中一項始得報名本專班： 

1. 於高中/職修讀並取得第二外語課程 4 學分(72 小時)。 

2. 曾修讀第二外語課程且確實具有充足第二外語基礎能力者，請於線上報名

時說明。 

3. 曾居住於該第二外語地區，具有該第二外語基礎能力。 

4. 具有第二外語檢測合格證書等第二外語基礎能力。 

西語班 

同學符合如下其中一項始得報名本專班： 

1. 於高中/職修讀並取得第二外語課程 4 學分(72 小時)。 

2. 曾修讀第二外語課程且確實具有充足第二外語基礎能力者，請於線上報名

時說明。 

3. 曾居住於該第二外語地區，具有該第二外語基礎能力。 

4. 具有第二外語檢測合格證書等第二外語基礎能力。 

5. 無西語基礎同學可報名。 

日語 A 班 

(有基礎) 

同學符合如下其中一項始得報名本專班： 

1. 於高中/職修讀並取得該第二外語課程 4 學分(72 小時)。 

2. 曾修讀該第二外語課程且確實具有該第二外語基礎能力者，請於線上報名

時說明。 



開設班別 報名資格 

3. 曾居住於該第二外語地區，具有該第二外語基礎能力。 

4. 具有第二外語檢測合格證書等第二外語基礎能力。 

日語 B 班 

(無基礎) 

無日語基礎者可報名。 

越南語班 

同學符合如下其中一項始得報名本專班： 

1. 於高中/職修讀並取得第二外語課程 4 學分(72 小時)。 

2. 曾修讀第二外語課程且確實具有充足第二外語基礎能力者，請於線上報名

時說明。 

3. 曾居住於該第二外語地區，具有該第二外語基礎能力。 

4. 具有第二外語檢測合格證書等第二外語基礎能力。 

5. 無越南語基礎同學可報名。 

泰語班 

同學符合如下其中一項始得報名本專班： 

1. 於高中/職修讀並取得第二外語課程 4 學分(72 小時)。 

2. 曾修讀第二外語課程且確實具有充足第二外語基礎能力者，請於線上報名

時說明。 

3. 曾居住於該第二外語地區，具有該第二外語基礎能力。 

4. 具有第二外語檢測合格證書等第二外語基礎能力。 

5. 無泰語基礎同學可報名。 

印尼語班 

同學符合如下其中一項始得報名本專班： 

1. 於高中/職修讀並取得第二外語課程 4 學分(72 小時)。 

2. 曾修讀第二外語課程且確實具有充足第二外語基礎能力者，請於線上報名

時說明。 

3. 曾居住於該第二外語地區，具有該第二外語基礎能力。 

4. 具有第二外語檢測合格證書等第二外語基礎能力。 

5. 無印尼語基礎同學可報名。 

五、招收對象：112 年 9 月時需為高中/職學生身份。 

六、授課教師：由文藻外語大學教師擔任。 

七、上課時間：每週六上午 8:00~12:00，預計 9 月開始上課，確定開課日期將另行通知。 

八、上課地點： 

班別 上課地點 

法語班(由本院法文系教師負責授課) 文藻外語大學 

德語班(由本院德文系教師負責授課) 文藻外語大學 

西語班(由本院西文系教師負責授課) 文藻外語大學 

日語班(由本院日文系教師負責授課) 文藻外語大學 

越南語班(由本院東南亞學系教師負責授課) 文藻外語大學 

泰語班(由本院東南亞學系教師負責授課) 文藻外語大學 

印尼語班(由本院東南亞學系教師負責授課) 文藻外語大學 



九、學生將分別於上下學期課程結束後接受檢測，合格者則發予學分證明書(上、下學期個別

發放)，但若當學期缺課時數（含事、病、公假及曠課）達 24 節者(每 1 小時為 1 堂課)

將直接取消當學期領取學分證明書資格。此證明可作為參與本計畫各大學相關系所之大

學申請入學錄取加分或抵認學分依據，並期待有助日後學生申請至第二外語國之留學使

用。 

十、本專班將於下學期協助學生報名語言檢定測驗，學生通過語言檢測後，由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補助全額語言檢測報名費。 

十一、 本專班需繳交保證金 500 元，必需同時符合下列 2 項資格，才可於課程結束後，退還

保證金： 

(一) 必須取得上、下二個學期之學分證書。 

(二) 必須參加語言檢定考試。 

(三) 若因疫情影響，檢定考試無法如期舉行，則至少須取得上、下二個學期之學分證書

始可退還保證金。 

十二、 原則上課程以實體課程為主，本院將依據衛服部疫情指揮中心之公告，隨時進行滾動

修正，若因疫情變化需改採線上教學方式時，會再另行通知。 

十三、 報名流程：  

(一) 請至「報名網站 https://reurl.cc/pZbb8l 」(←請點選，需先登入個人 Google 帳號)

線上報名。(紙本報名一律不予受理) 

 

(二) 繳交保證金 500 元，僅受理以「郵局現金袋」方式，掛號寄至文藻外語大學歐亞

語文學院(807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900 號)。 

 請於現金袋上中註記學生姓名+報名語言班，舉例：王小明報名法語班。 

(三) 待本學院確認「報名資料」及「保證金」無誤後，會隨時更新報名成功的名單於

本學院網頁中，以供查詢。 

十四、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2 年 5 月 31 日(星期三)止。 

十五、 每班開班門檻人數：12 人(待報名截止日後，若班級報名人數未達 12 人，則無法開班，

將會另行通知保證金退款事宜) 

十六、 若於完成報名後，因個人因素欲退班，需於 112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五)前以 Email 通知

本學院，可受理保證金退還，但若超過此期限提出，恕無法退還保證金，敬請見諒。 

 

備註：專班開課公告或其他重要事項將於本學院網站公告及個人 Email 通知，請同學務必定

期留意 E-mail 訊息，若因無收信而遺漏重要資訊而影響個人權益，需自行負責。 

 

聯絡人： 



文藻外語大學歐亞語文學院張儷瓊秘書 

電話：(07) 342-6031 ext. 5002 

Email：euroasian.college@mail.wzu.edu.tw  

網站：https://c027.wzu.edu.tw/ 

 


